康正执评字2019-1-0570-F01SFZC6号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28号202号楼19层2203号住宅用房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补充说明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关于营改增后契税 房产税 土地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 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3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48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2011年第18号）、《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37号）、《关于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0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国发[1985]19）。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28号202号楼19层2203号住宅用房涉执房地产在二手交易过程中涉及的税费如下：
1. 增值税
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以销售收入减去购买住房价款后的差额按照5%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上述政策仅适用于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地产权登记信息（独幢、层、套、间房屋）》[不动产单元号：110105017001GB00089F00140165]复印件，房屋所有权人朱淑芹取得估价对象房地产权登记时间为2013年11月13日，已超2年，故免征增值税。

2. 个人所得税
经审核确定房屋原值和有关合理税费后，个人所得税税款以本次房屋交易价格减除房屋原值、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和有关合理费用后的余额，按20%税率计算。对纳税人不能提供房屋原值凭证，且主管税务机关通过房屋登记、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也未能核实房屋原值的，个人所得税税款以本次房屋交易价格按核定征收率1%计算。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房屋所有权人朱淑芹的住房情况说明及原始购房发票，本次以估价对象为非房屋所有权人朱淑芹唯一住房，且原购房价格与估价报告中的市场价值存在差异，故不符合个人所得税免税条件进行设定，按成交价（不含增值税）的１%征收。
个人所得税=9492221×1%=94922（元）
3. 契税
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且该住房为家庭唯一住房的，所购普通商品住宅户型面积在90平方米(含90平方米)以下的，契税按照1%执行。户型面积在90平方米到144平方米(含144平方米)的，税率减半征收，即实际税率为1.5%。所购住宅户型面积在144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按照3%征收。本估价报告中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24.13平方米，故契税税率适用1.5%。
契税=9492221×1.5%=142383（元）
4. 印花税及土地增值税
个人出售房产所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属于“产权转移书据”征税项目，按合同所载金额万分之五缴纳印花税。
根据《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37号） 为适当减轻个人住房交易的税收负担，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经国务院批准，现就房地产交易环节有关税收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首次购房证明由住房所在地县(区)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出具。　　二、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　　三、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估价对象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个人，本次评估设定买受人也为个人，故估价对象在本次交易中心免征印花税及土地增值税。

特别提示：
1、本补充说明所涉及的税费，仅限于我公司所能知晓的应缴税种及税率，非估价对象实际应缴税费。实际应缴纳税费以相关政府部门颁布的文件及实际征收税费为准。
2、本补充说明仅列示买卖双方在二手房买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税费，不作为房屋交易及权属转移过程中应缴税费的依据。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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